
   

论《工伤保险条例》的不足及完善对策 

文/吴平纪 

   2003年4月公布的《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称《条例》）总结了我国工伤保险几十年的实践经
验，尤其是1996年《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推行以来的有关经验，进一步完善了工伤保险制
度。《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推动我国工伤保险事业的发展、提高广大职工的工伤保障水平，有着
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明确规定了我国工伤立法的宗旨和指导原则，规定了工伤保险基金的征集
和使用、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的监督管理以及违反工伤保险条例的
法律责任，这使工伤保险工作纳入到更完备的法制轨道之中。其次，可以更好的保障工伤职工合法
权益不受侵犯。《条例》明确规定了工伤职工应当享受的保险待遇和工伤认定的范围，可以避免用
人单位规避工伤的确认，以保障工伤职工获得其应当获得的物质帮助。最后，有利于及时依法处理
工伤事故。有了《条例》的各项规定，可以减少有关工伤争议的扯皮现象和矛盾迟迟无法解决的问
题，可以更好地遵循条例解决冲突和争执。 
   《条例》与《企业职工工伤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有了
明显的进步，对劳动者的工伤权益保护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白玉微瑕，笔者认为《条例》在
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等条款方面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伤害的工伤认定 
   《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
定为工伤。应当说，相对于《试行办法》规定：“（职工）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
生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已经有了明显的进
步，工伤认定的范围宽泛了许多。职工只要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不论其负主要责任、次
要责任还是不负责任，都应当认定为工伤；而且也不再对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限定时间和路
线，只要职工是从家里到单位的上下班路线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即可认定为工伤。但是这样的规定是
不够的。 
   案例：周女士是单位的会计，每天到单位上班之前都要先去银行取出公司当天要用的现金，
因此每次上班都带了一个大的公文包。一日早晨，周女士骑着自行车行至一行人较少的十字路口，
突然从后面窜出一辆摩托车，将周女士连人带车撞翻在地，抢过周女士装现金的公文包后逃之夭
夭。周女士被行人送往医院急救，确定为右下肢胫骨粉碎性骨折。事后当地公安机关认定这是一起
刑事犯罪案件。周女士和单位到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报，要求将这次事故认定为工伤，遭到当
地劳动部门的拒绝。理由是这次事故是刑事犯罪案件，并非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伤认定
的范围。 
   工伤认定的基本定义就是因为工作原因而受到意外伤害。从上述案例来看，周女士受到的意
外伤害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这段路程也是去银行取钱的路程，这显然要比一般的上班路途与工作
联系的更加紧密。更重要的是，周女士遭到意外伤害，是因为随身带了给公司取钱的公文包，歹徒
之所以选择周女士作为作案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周女士带了这个公文包。而如果没有这个公
文包，歹徒就可能不会选择周女士作为作案目标，从而也就免受了意外伤害；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个
公文包，即使周女士也被撞了，那显然也是机动车事故伤害案件（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而非刑事
犯罪案件，周女士显然可以因此而被认定为工伤。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与工作关系更
为密切的意外伤害事故，反而不能认定为工伤，足以凸显该规定存在的不合理性。 
   如果只是狭义的将职工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的话，就会出现像周女
士这种与工作关系更为密切的伤害事件却不能认定为工伤的情况，这是有违工伤立法原意的。再
者，从加强保障劳动权益的角度来说，只是将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事故也是极不合适的。一
般来说，发生机动车事故伤害，如果职工不是负主要责任的话，职工获得赔偿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在我国几乎所有的机动车都是有保险的，发生事故由保险公司负责理赔。 
   因此，《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都可以
认定为工伤）”的规定有必要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如将其修改为“（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
动车事故等不可预料的意外伤害（都可以认定为工伤）”，这样的规定就更加符合工伤立法的宗
旨，从文义上来说也更为严密了。 
   二、职工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规定 
   《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删除了原来《试行办法》中诸如工作紧张、第一次抢救治疗等实



 

践中不好操作的概念，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一规定的施行，可能会出现实践过程中的伦理风险。
因为《试行办法》规定，“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
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也就是说，职工突发疾病如果没有死亡而是全部丧失劳动能力也是可能认定
为工伤的，《条例》将突发疾病丧失全部劳动能力排除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而是否认定为视同工
伤。对于职工的直系亲属与用人单位来说利益重大，并且各自利益完全是相对立的。这就有可能出
现以下这种情况，用人单位为了不让患病职工认定为视同工伤，完全可以利用现代的先进医疗手
段，使职工的抢救过程拖过48小时——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脑死亡的鉴定标准，因此在技术上要达
到这一点并非难事。而48小时一过，即使职工抢救无效死亡，也不再被认定为工伤，这样企业就可
以减轻一大笔开支，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交纳工伤保险费用的用人单位来说。而对突发疾病的职工
的直系亲属来说，为了让患病职工认定为视同工伤，对于那些抢救可能无效的疾病或者抢救过后可
能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疾病，职工的直系亲属可能选择在发病48小时内放弃治疗。对于那些家庭困
难的职工来说，48小时以后的死亡或者48小时抢救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和48小时以内的死亡并没
有太大的区别——那些因为突发疾病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也可能会在
不久后死亡，反而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对于职工的直系亲属尤其是患病职工是其主
要生活来源的直系亲属来说，却有着极大的区别。如果认定为视同工伤，则家庭成员的生活就有了
依靠；如果不能认定为视同工伤，他们可能会在面对巨额负债的生活中苦苦挣扎。这就不可避免地
会使用人单位与患病职工的直系亲属尤其是后者面临着伦理的风险。 
   因此，这一规定在以后的实践中，可能会不断面临考验。如何使其避免遭受伦理的风险，是
对本条例的规定进行修改，还是靠其他的法律法规弥补，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将其修改
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因为工作原因突发疾病死亡或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全部丧失劳动能力
的（视同工伤）”，既可避免遭遇伦理风险，也可适当地减少与工作无关的突发疾病而被认定为视
同工伤的情况，从而减轻工伤保险的负担。 
   三、工伤保险待遇没有精神损害赔偿 
   工伤属于人身伤害的一种，常常会给劳动者带来肉体痛苦、精神痛苦与心理创伤。尤其是在
因工伤导致职工身体器官、伤残部位的毁损、缺失而无法恢复，以至永久丧失功能而无法弥补时就
更是如此了。如未婚女性的严重毁容、丧失子宫等，男性失去生殖器等对职工的精神损害都是非常
严重的——这些伤害将会影响到劳动者的终生幸福，不止是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而且极易导致相
关的精神疾病。但是根据《条例》的规定，上述工伤职工除了获得相关的伤残待遇外，却不能获得
任何的精神损害赔偿，这对工伤职工本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虽然，《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
度鉴定标准》对于造成工伤职工的伤害，在评级时已作了一定的区别，譬如，未婚女性丧失子宫评
为伤残5级，已婚女性丧失了子宫评为伤残6级。但是这种区分对于弥补职工因此遭受的精神损害是
远远不够的，依据现在《条例》的规定，对于丧失子宫的未婚女性被鉴定为5级伤残，（与已育女
性相比）充其量也就是多获得两个月的伤残补助金（一般来说，丧失子宫不会影响职工的正常工作
能力），而职工却要承受一辈子无法生育孩子的痛苦，无法享受作为母亲的快乐，甚至有可能因此
失去幸福的婚姻，所能获得的仅仅是多了两个月的本人工资的补偿。这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
说，都是极不合适的。 
   但在目前，除非用人单位自愿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否则劳动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便会因无
法律依据，而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这既有失公允，也与相关法律（如民法）颇不协调。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规定，“因生命、
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
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
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
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伤
伤害事故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工伤职工遭受生命、健康、身体的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
释的上述规定，理当享有精神损害赔偿权。但是法释[2003]20号文件又规定，“属于《工伤保险条
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该规定。而《工伤保险条例》却没有规定精神损
害赔偿，这在事实上等于排除了工伤职工的精神损害赔偿权，由此也造成了工伤职工的诉权的限
制。同为人身损害，工伤损害赔偿权利的范围显然要比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受到更多的限制。基于
《劳动法》与《民法》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对于民法有规定的，劳动法在立法精神上应与其
保持一致。因此劳动法规，特别是《工伤保险条例》应该将精神损害赔偿列为工伤保险待遇的内
容。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与数量，考虑到工伤保险基金目前的承受能力，可考虑在立法时对精
神损害赔偿列入工伤待遇的项目的范围与数量给予一定的限制。另外，也可要求企业承担一定数目
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费用，对于督促企业加强职工保护、预防职工工伤也是不无裨益的。 
   《工伤保险条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相信随着中国劳动保
障尤其是工伤保险事业的逐步发展，工伤保险的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工伤保险的立法也将在改进
现行立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完善，劳动者将能获得更加全面的工伤保险权益以及更高层次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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